附件2

201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点
上报纸质材料时间安排表

	时  间
	（公立）报名点
	（市直）报名点

	2016年2月15日
	（上午）
莞城、东城、南城、万江、道滘、望牛墩、洪梅、麻涌、中堂
	市人民医院、                市中医院、市妇幼保健院

	
	（下午）
厚街、虎门、沙田、高埗、茶山、石排、石碣、企石
	

	2016年2月16日
	（上午）
石龙、长安、谢岗、横沥、塘厦、凤岗、常平、大岭山
	市第三人民医院、                 市第五人民医院、    市第八人民医院


	
	（下午）
寮步、大朗、黄江、东坑、樟木头、清溪、桥头
	


备注：

1.请确保本报名点系统数据已提交；考生数据统计表电子版已发送。

2.请用系统导出打印的“考生信息一览表”纸质版做封面，将报考材料按“一览表”的序号排序捆绑，并用大小适宜的纸箱打包，在箱外粘贴醒目标签，标签内容务必包括“单位名称、各级别报考人数和报考总人数”。
3.有特殊情况考生的报名点（单位），需将书面说明等纸质材料一并上报。

单位报名点上报材料注意事项
    1、再次核对：本报名点所有数据是否与上报的纸质材料数量一致。具体操作——“考务管理系统”的顶端有一个“查询统计”栏，点击最下面的“机构统计”可以核对本报名点的数据是否与实际确认人数一致。

    2、数据上传：具体操作——在“考务管理系统”顶端的“报名管理”栏的左下角有一个“资格审核”栏，点击“提交提名信息”里的“全部提交”即可。（请认真看清楚红色字体提示后再操作）。
3、打包要求：具体操作——在报考系统中点击“查询统计”，再点击“考生信息一览表”，“报名机构”选“本机构”，“报名方式”选“网上报名”，“报名级别”分别选择“初级士、初级师、中级”，最后点击“查询”，导出的不同级别的《考生信息一览表》并打印。上报的纸质报考材料必须按此表序号排序，并将打印的表做为封面一并捆绑打包）
4、数据统计：将本报名点所有考生的总人数、报考科目数、拟缴纳的报考费等按要求统计并填写《201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考数据统计表》，此统计数据将做为缴费、分发成绩单、资格证时的有效依据。此表各报名点自存，不需要再上报。
   5、特殊情况：将有特殊情况的报考人员材料单独放置，并整理一份书面相关说明一并上报。

